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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  
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根據《內務守則》第 22(v)條的規定，徵求內務委
員會批准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前往阿姆斯特丹及布拉
格進行職務訪問，就下列事宜蒐集第一手的資料  ⎯⎯  
 

(a) 相關的政府及半政府機構如何藉城市規劃以啟動及管理
其城市的市容轉變，從而配合社會、經濟及環境方面的

現存和長遠需要；以及該等機構如何在規劃過程中致力

建立社會共識；及  
 
(b) 該等機構如何制訂及更新其市區重建策略，以及該等機

構如何藉推行其市區重建項目以改善舊區的實質環境，

並同時保留相關地方的特色和社區網絡。  
 
 
背景  
 
2.  自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鑒於公眾對正在進行以及
已經規劃的發展項目和市區重建項目日益關注，事務委員會積極監察

政府及相關公營機構在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方面的工作。  
 
城市規劃  
 
3.  公眾日益瞭解到，城市規劃對經濟體系的社會、經濟及環境

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有必要細加研究。在 2006-2007年度立法會會期
期間，事務委員會一直監察多個已推展至較後階段的發展項目及規劃

建議的進度。該等發展項目／規劃建議包括啟德發展計劃、灣仔發展計

劃第二期、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以及中環新海濱。行政長

官在 2007年施政報告中公布關於港深共同開發河套，以及恢復進行新
發展區的規劃工作，促使事務委員會手整理其先前就與該等工程項

目規劃有關的關注事項進行商議的意見，並探討應如何處理公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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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事宜所提出的關注。在此方面，須更詳細探討的事宜包括

下列各項  ⎯⎯   
 

(a) 社會人士對保育歷史建築和文化特色訴求日益增加，因
此有需要對全港性及以地區為本的規劃策略進行審慎的

檢討，以期能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b) 公眾對優質生活空間的渴求在優先次序和重點方面均有

重大的轉變，因此，政府及相關的機構必須反映公眾的

期望，並將之演化為具體的規劃策略與措施；  
 
(c) 現時的城市規劃機制無法確保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及關

注能獲得有效的評估，以及向各有關當局反映；因此，

政府聲稱已完成所需的法定程序及公眾諮詢程序的規劃

決定，仍經常要面對強烈的反對意見；  
 
(d) 現時的規劃管制及屋宇審批機制不足以確保重要的規劃

意向得以有效地實施；及  
 
(e) 儘管香港市民對城市規劃事宜日趨熱心，讓公眾參與規

劃過程的有效機制尚待制訂。該等機制對於讓各項規劃

議題得以被公民社會的智慧及熱心所充實，以及在規劃

過程中建立社會共識，均至關重要。  
 
市區重建  
 
4.  事務委員會亦察悉到，公眾對社區內的市區重建事宜日益關

注。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自 2001年 5月成立以來推出了多項市區
重建項目，而不同的問題亦在推行過程中浮現出來。事務委員會在檢

討市建局的工作期間，特別關注到市建局的規劃方式及其就進行重建

計劃所採取的推展策略。雖然市建局聲稱採用全面綜合的 "4R"1策略，

以解決市區老化問題及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委員普遍認為市建局所

採用的主要策略是 "遷出、拆毀及重建 "，有別於保育和活化。此做法與
可持續地為舊區注入活力及提供優質生活空間的公眾期望相去甚遠，

因為相關社區的傳統特色和社區網絡均會在重建過程中連根拔起。再

者，市建局的重建項目的收地過程通常都曠日持久，且經常引發強烈

爭拗，受影響的業主與租戶經常投訴，指有關的法例及市建局的補償

政策並無充分保障他們的利益。委員亦指出，市建局現時的營運模式

無法有效提供一個合作方式，讓受影響居民能在規劃過程中擔當積極

的角色，或是選擇在重建項目中佔有份額。  
 

                                                 
1 "4R"策略包括重建殘破樓宇、復修保養欠佳的樓宇、活化舊區的經濟及環境面
貌和保育在其市區重建項目範圍內具有歷史、文化和建築價值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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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鑒於政府藉於 2001年 11月頒布的《市區重建策略》向市建局
提供有關市區重建的政策準則，委員認為現在是對《市區重建策略》

進行全面檢討的適當時間。事務委員會決定繼續密切監察市建局的工

作及其未來計劃，並在合適的情況下與政府當局及市建局檢討有關的

政策和策略。  
 
 
建議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  
 
6.  鑒於與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有關的事宜至關重要，而且性質

複雜，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7月 24日會議席上決定就相關的海外經驗進
行研究，藉以瞭解相關的世界趨勢，以及其他地方在面對與香港類似

的問題和挑戰時，採取哪些其他策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據事務委

員會委員的建議，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就阿姆斯特丹、巴塞羅

那、布拉格、倫敦及波士頓的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事宜進行初步研究。

經考慮初步研究的結果後，事務委員會於 2007年 11月 27日的會議席上
商定，事務委員會前往阿姆斯特丹及布拉格進行職務訪問，就該等地

方在城市規劃及市區重建方面的經驗取得第一手資料，有借鑒參考的

價值。事務委員會特別注意到阿姆斯特丹及布拉格以下的近期發

展  ⎯⎯  
 

阿姆斯特丹  
 
(a) 阿姆斯特丹政府主導進行空間發展的策劃和規劃。當局

根據於 2000年頒布的新的國家市區重建政策制訂長遠的
發展計劃，藉以活化市中心。土地用途和分區規劃圖是

由政府與商業機構、發展商、建築師和當地市民通過一

系列的共同決策，加以落實和制訂。  
 
布拉格  
 
(b) 布拉格的策略性計劃於 2001年制訂，勾劃了布拉格計劃

於未來 10年在空間規劃方面達成的願景。在布拉格的空
間規劃方面，當局的基本策略目的是把該市由單一中心

轉為多個中心，以更平均的方式運用全市土地。市政府

在制訂市區重建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但亦會諮詢各

相關界別，以便訂定最佳的市區重建方案。  
 
訪問行程  
 
7.  該次職務訪問將於 2008年 3月 14日至 22日期間舉行，為期大約
8至 9天。訪問團將會前往阿姆斯特丹及布拉格考察。除了到合適地點
進行實地視察外，訪問團亦會與相關的政府及半政府機構的代表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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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訪問團的議員  
 
8.  10位議員 (包括 1位非委員的議員 )已表示有興趣參加是次訪
問。事務委員會同意，所有非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均可參加是次建

議的訪問活動。議員已接獲通告，邀請他們參加訪問活動。訪問活動

的暫定參加者名單載於附錄。  
 
 
撥款安排  
 
9.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每位議員均獲安

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供他們參加由立法
會轄下委員會舉辦的出訪本港以外地方的職務訪問。該帳目下的撥款

供議員在為期 4年的任期內使用。在 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
額，會由議員自行支付。  
 
10.  根據粗略估計，每名參加是次建議職務訪問的議員所需的開

支 (包括機票、交通費用、酒店住宿費用及海外膳宿津貼等 )，約為 38,500
元 (經濟客位機票 )或 70,000元 (商務客位機票 )。上述預算開支是根據平
常的機票報價計算，倘機票有推廣價，有關的開支將會減少。  
 
 
徵詢意見  
 
11.  《內務守則》第 22(v)條訂明，倘事務委員會認為需以立法會
轄下事務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活動，須先徵求內

務委員會批准。  
 
12.  謹請內務委員會批准事務委員會按上述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

問。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2月 13日  
 



 
附錄  

 
發展事務委員會  

 
初步表示有興趣參加在 2008年 3月  

前往阿姆斯特丹及布拉格的職務訪問的議員名單  
(截至 2007年 12月 7日的情況 ) 

 
 

事務委員會委員  
 
劉皇發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副主席 )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霍震霆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陳偉業議員  
李永達議員  
梁家傑議員 ,  SC 
 
 
非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  
 
呂明華議員 ,  SBS, JP 
 
 
 
(合計：  10名議員 ) 


